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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為加強「教學實習」課程，整合教育理論與實務，增進

學生對實際教學、校園生活及各科課程內容之認知與理解，特訂定「銘傳

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教學實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係指本中心教育學程課程

表中的「各科教學實習」科目。其課程內容分為兩部份，其一為合科教學，

其二為分科見習。 

三、 合科教學由本中心安排具有中小學教學經驗背景之教師授課，在校內實施；

得分科分班授課。其主要教學內容如下： 

（一） 課程、教學、輔導、班級經營、評量、分科教材教法等六門學科在

教學實習之應用。 

（二） 有效教學的原則。 

（三） 教案設計步驟與實作。 

（四） 教室觀察的方法與技術。 

（五） 教學見習心得分享與反思 

（六） 其他有關教學實習須知事項。 

四、 分科教學見習安排至中等教育學校相關學科教室實施，見習時間以 5 至 9

週為原則，其主要見習活動內容如下： 

（一） 教學見習，含教學、輔導、作業、評量之見習及10至20分鐘之試講

活動。 

（二） 班級經營見習，含教室佈置、教室衛生、師生互動、學生校園生活

管理之見習。 

（三） 校園文化見習，含校園活動、校區規劃、校園佈置之見習。 

（四） 其他有關教學見習事項 

五、 分科見習學校由合科教學授課教師協調安排至本中心之夥伴學校實施為

原則；擔任分科見習之各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及相關人員，由本中心致送聘

書及感謝函各乙份。 

六、 本課程之評量辦法、見習注意事項及作業由合科教學授課教師訂之。 

本要點經本中心會議議決，送本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核定實施。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